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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技院发〔2023〕32号

关于印发《专利申请与转化
暂行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：

经 2023年 6月 14日第 17次校务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专利

申请与转化暂行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成都市技师学院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

2023 年 7 月 3 日

成 都 市 技 师 学 院
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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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利申请与转化暂行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促进教育教学成果向科技创新成果转化，规范和

加强专利申请、保护及管理工作，调动教职工参与科技创新的积

极性，促进专利成果转移转化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

《高等学校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规定》等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，结

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专利包括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和外

观设计专利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在职教职工（含外聘员工）作为

第一发明人的专利。

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专利权利所有人应为成都市技师学院

或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。

第二章 管理

第五条 学校专利申请与转化工作由科研管理部门归口管

理，负责专利申请、保护、转让等日常管理事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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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学校科研管理部门代表学校选定合作科技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合作公司”），由合作公司协助发明人完成专利申请与转

化具体工作。

第七条 学校各二级学院负责在科研管理部门安排下，对拟

申请或转化专利进行技术审查。

第八条 学校质量评价与审计办公室、计划财务与招标管理

处负责对专利申请与转化进行监督审计。

第三章 申请

第九条 申请人在提出专利申请前，应对拟申请专利进行知

识产权检索并取得合格检索报告、签署《学术诚信声明承诺书》。

申请人有意向由学校合作公司协助完成专利申请或转化工

作的，应同期提交申请表。

第十条 由合作公司协助完成孵化的科研成果，由科研管理

部门安排与拟申请专利技术相关的二级学院进行技术审查。

第十一条 合作公司审核通过的拟孵化科研成果，由学校科

研管理部门代表学校，与申请人、合作公司签署三方协议书。

第十二条 申请人自费申请的专利不需在合作公司复核及

签署三方协议，但需在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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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授权

第十三条 专利授权证书后，申请方应在 15日内将证书及

申请材料（电子版）交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备案。

第十四条 学校科研管理部门收到合作公司转交的专利授

权证书及相关材料后，应在 15日内通知申请人领取证书。

第五章 转化

第十五条 专利的转让、许可，需签订书面转让、实施许可

合同。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将学校的专利许可或转让给其他

单位或个人。

第十六条 合作公司对其支持获得的专利成果按照协议进

行转化。

第十七条 专利发明人达成成果转化意向后，应及时向学校

科研管理部门提供相关材料。学校科研管理部门负责公示、合同

审核签署、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备案等工作。

第十八条 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应符合学校《科技成果转化管

理办法》（成工贸院发〔2021〕26号）规定。成果转化收益分

配有合作协议的，按协议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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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对在专利保护与管理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

个人，学校给予奖励，并作为岗位聘任、业绩考核等的重要参考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科研技术处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如与国家相关的法律、法规有抵触时，

以国家的法律、法规为准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试用期 1年，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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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成都市技师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年 7月 3日印发


